
 

唐代“考状”的复原 
——唐代外官考课文书的复原研究之一 

史   睿 

 

考课制度是考核官人政绩，据以任免黜陟的制度。这一制度起源甚古，《尚书·舜典》

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眀”
1
，《周礼》注云“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2
，即其

事也。至隋唐时代，考课制度臻于完善，《唐六典》详述了官人考课的标准，即“四善二十

最”，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氏的《唐令拾遗》复原了五十五条《考课令》，《唐律疏议》记载了

考课不实的处罚规定。这些法令条文对于我们认识唐代考课制度有重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

发现，仅有考课制度的一般法律规定，并不足以使我们切实地了解唐代考课制度实施过程中

的真实情况，要想细致研究考课的法律程序，必须借助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考课文书。当

然，对于文书的个案解读，也要借助传世史籍所记载的一般典章制度。考课的法律程序之中，

考课文书的样式是关键环节之一，但是，关于考课文书，学者尚未尝试利用日本法律古籍与

中国古籍相结合加以复原，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就此问题略作探讨，敬祈方家教正。 

所谓考状，即《考课令》所说的“具录当年功过行能”的文书3。前贤关于考状皆有解

说，但尚无利用出土文献和日本文献结合以复原考状者。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一件《唐开元

五年（717）考状草》，是我们认识唐代外官考课法律程序极为重要的史料，最初文字释录刊

布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其后文字及图版又刊布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  

第四册。然旧时释录未臻尽善，前贤引用亦未之是正
4
，今参考文书与史籍，重新释录于下： 

（前缺） 

1.并游弈、斥侯、探罗，界内无□    

2.处，鞍马     无损，部（剖?）判府务 

3.无稽，兵士无冤，官马十驮肥硕。 

4.一、  去年考〔后〕以来，不请私假， 

5.亦无犯负。 

6.牒件通开元五年考      元 

7.     开元五年三月十一日 

                                                        
1 《尚書正義》卷二《堯典》，《十三經註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82 頁。 
2 《周禮註疏》卷二《天官·太宰》注，《十三經註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27 頁。 
3  比定考狀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具錄當年功過行能”及考第，凡記錄一年以上功過、考第的文書皆非考

狀，對此筆者將另文論述。 
4  李方《唐代考课制度拾遗——敦煌吐鲁番考课文书考释》，《’98 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57-568 页。 



（后缺）
5

此文书“去年考〔后〕以，不请私假”句，旧录原作“去年考  未，不诸私  ”，其中“去

年考  未”当作“考后以来”，《唐天宝元年（742）交河郡选官文书》有“从去年考后已来”

云云
6
，《武周长安四年（704）关为法曹处分事》亦有“去年考后”云云

7
，皆与此文书行文

相类，故据改。另外，“不请私假”乃据《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考功郎中”条补，《六

典》云： 

凡亲勋翊卫皆有考第，考第之中，略有三等（专勤谨慎，宿卫如法，便习弓马者为

上，番期不违，职掌无失，虽解弓马，非是灼然者为中，违番不上，数有犯失，好

请私假，不习弓马者为下）。
8

故知“不请私假”是卫官考课的衡量标准。此前文书所云“界内无  ”，属“边境肃清，城

隍修理”之类，“为镇防之最”；“鞍马无损、官马肥硕”，属“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

官之最”；加之“部判府务无稽”、“兵士无冤”等语皆与兵府、军事相关，故考状的主人当

为镇守边防的卫官。因此据《六典》以推补此文书，当不致大谬。 

这件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考状实例，不见于任何传世的唐代史籍，但惜其仅

存尾部，难以窥其全豹。我们适可利用《令集解》的记载加以补充
9
。《令集解·考课令》“功

过灼燃，理合黜陟者，虽不满日，别记送省”条注曰：“假令：考文云：官位姓名，不考日

若干，功过注显也，更别纸子细注记申送耳。”
10
这为我们复原考状的完整结构提供了重要

信息。别记送省的文状应与考状同一格式，只不过需将“不考日若干”改为“考日若干”而

已。《令集解》所称之“考文”，实即唐代的考状。唐代《考课令》规定，官吏考状为两纸，

州县长官须注户口田地，也不得过三纸
11
。第一纸当注明应考官人的官位、姓名以及考日若

                                                        
5  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四一号墓 65TAM348:30/1（b）文书，图版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第四册（文

物出版社，1996 年）第 61 页；释录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126-127 页。 
6  大谷 1041《唐天宝元年（742）交河郡选官文书》，见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壹）》（法藏馆，1983
年）图版第 95 页、释文第 8 页。此文书原定名为《唐天宝元年（742）交河郡考课文书》，然细绎之似觉不

当，此文书记录了三年的考课课绩，这与《考课令》仅仅“具录当年功过行能”的规定不符。据《唐六典》

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中华书局，1992 年，第 36 页）及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第 161 页）应定为

选官文书。 
7  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六○号墓 66TAM360:3/1 文书，图版见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

出版社，1999 年）第 457 页，释文见同书第 95 页。 
8  《唐六典》，第 44 页。《令集解》卷二○《考课令》略同（东京，吉川弘文馆，1967 年，第 64-65 页）。 
9  日本贞观年间（868 以前）至延喜二年（902）由明法博士惟宗直本集诸说之大成，撰成《令集解》四十

卷。《集解》引用许多令的注释书，包括：《大宝令》的注释《古记》，约形成于 738 年左右；《养老令》的

注释《令释》（787-791）；《迹记》（?-793），约与《令释》同时期；《穴记》（810-833）；《义解》（833）；《赞

记》（850 左右）；《朱说》（857-877 以前）。参见杨永良《谈日本法制史研究——以唐日律令比较研究为中

心》（台湾交通大学 1995 年 5 月 4 日报告）。 
10 《令集解》卷二一《考课令》，下册第 87 页。《唐会要》卷八二《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第 1787 页；《册府元龟》卷六三六《铨选部》考课二，中华书局，1960 年，第 7630 页。《唐令拾遗》，东

京大学出版会，1930 年，第 330 页。 
11 《唐会要》卷八二《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787 页；《册府元龟》卷六三六《铨选部》

考课二，中华书局，1960 年，第 7630 页。《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30 年，第 330 页。 



干，即当年厘务的总时间；别纸，即第二纸以下则详细注明当年的各项政绩，正如《开元五

年考状草》所示。于是我们可以将考状复原如下： 

第一纸： 

官位    姓名 

右前件官考日若干 

第二纸： 

一、功过行能 

一、功过行能 

一、功过行能 

…… 

牒件状如前，谨牒 

         年  月   日 

所谓在任期间的功过行能，即比照《考课令》所规定的四善二十七最为准的，衡量自身的政

绩。故此文书中“界内无□”、“鞍马无损”、“不请私假”以及“部（剖?）判府务无稽，兵

士无冤，官马十驮肥硕”等语都与《考课令》中的善最条款吻合。唐令规定，“诸官人景绩

功过应附考者，皆须实录……注考正之最”
12
，即考状必须指称善最，不得妄有夸耀。至唐

末大中年间（847-860），考政紊乱，故尚书考功奏称：“近日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

最，或漫称考秩，或广说在门资，既乖令文，实为繁弊。自今已后，如有此色，并请准令降

其考第。”
13
所以考状正可考见唐代考政风气之变迁。官人递交考状是考课的第一个环节，

必须慎重其事，故吐鲁番文书中有考状的底稿。递交考状之后就是长官评定考第，公布结果

及全体公议的阶段，这些问题留待后文解决。 

                                                        
12  同上。 
13 《唐会要》卷八二《考》下，第 1788 页。 


